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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5 

 

免費 Wi-Fi 上網服務使用說明 

為求建立穩定、高容量和無縫隙連線品質的Wi-Fi 網路環境，本館已於 104 年 5 月建置全新Wi-Fi 網路系統，全館
可同時服務達 1 萬台終端裝置免費無線上網，毋須自行架設無線網路設備(包含 Wi-Fi 基地台、手機 Wi-Fi 分享)，本
服務使用說明如下: 

一、上網地點： 

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1、4 樓展場、B1 商店街、1 樓、3 樓、4 樓公共廊道與 6 樓會議室空間。 

二、使用無線上網服務基本配備： 

(一)Notebook 筆記型電腦,平板電腦,智慧型手機 

(二)Wi-Fi 認證的 802.11a/b/g/n/ac/ax 無線網路卡 

(三)因 2.4GHz(無線網卡規格:b/g/n)易受同頻干擾影響上網品質，請使用支援 5GHz(無線網卡規格:a/n/ac/ax)的設備
上網為佳。 

三、本館Wi-Fi 無線網路名稱(SSID)如下: 

(一) TWTC Free (買主與參觀者使用，無需密碼) 

(二)TWTC Vendor  (參展廠商專用，請向主辦單位索取密碼) 

(三)TWTC Press (國內外記者專用，請向主辦單位索取密碼) 

四、本服務使用注意事項： 

(一)僅提供來訪買主、參展廠商及記者收發 email 及瀏覽網頁等基本服務。 

(二)Wi-Fi 中 2.4GHz 有許多互相競爭的設備，如藍芽裝置、無線喇叭、無線音響、微波爐等再 加上參展廠商自行架
設 AP 設備，將影響本館無線網路服務品質，故 1 樓及 4 樓展場內僅提供 5GHz 服務，其餘區域提供 2.4GHz 與
5GHz服務。 

(三)Wi-Fi 無線上網速率會受連網終端設備之性能、擺放位置 、空間距離、建物(裝潢)遮蔽、電磁波射頻干擾(如上述
第二點所提之干擾)及到訪網站之連外頻寬等眾多因素影響，如因導致直接或間接之損害或損失時，本館不負任何損
害賠償責任。 

(四)禁止干擾或破壞網路上其它使用者或節點之硬軟體系統，如散佈電腦病毒、嘗試入侵未經授權之系統。 

(五)若個人電腦經感染病毒、惡意攻擊他人電腦，足以影響整個網路品質時，本館得逕行停止使用權利。 

(六)使用者應避免違反著作權法或利用網路從事其他非法行為，若因觸法而引發之法律責任，由使用者自行承擔。 

(七)使用無線網路時，須遵守本館相關網路使用規範，如有違反者，本館得逕行停止使用權。 

五、展覽期間參展廠商自行架設無線網路設備規範: 

為避免 Wi-Fi 訊號產生同頻干擾，影響大眾上網品質，請遵守下列規定： 

u 2.4GHz 發射功率(TX Power)皆請設定至最小功率，頻段帶寬(Channelization)請設定為 20MHz。 
u 5GHz為本館專用頻段，禁止廠商架設 5GHz Wi-Fi 基地台。 

為維護大眾上網品質，敬請配合上述設定規範，如有違反者，主辦單位得逕行停止使用權。 

六、 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保有不經通知隨時變更或停止本項服務之權利。           

------本服務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提供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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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6 

 
申請中華電信臨時有線電話及 ADSL 手續說明 

 

申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展場臨時電話 

1.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參展廠商申請展場臨時電話，服務電話:(02)-2720-0149或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駐

點施工班電話:(02)-2788-9944，請於展覽14天前提出申請，逾時恕不受理。 

2. 申請單位須於展出前7天提供展場規劃圖給該公司，以利作業。 

3. 於南港展覽館１館展出之廠商，展覽結束前30分鐘，請將話機交至南港展覽館2館1 樓 西側 P 區貨車出入口

或4樓西側R 區貨車出入口，辦理退機手續，未辦理退機手續前，請自行保管話機，以免遺失。 

 

申請寬頻網路（光纖網路）及電視播放 

1. 如需申請寬頻網路（光纖網路），請向中華電信公司洽租臨時光纖網路替代，服務電話:(02)-2720-0149或南

港展覽館１館駐點施工班電話:(02)-2788-9944，請於展前14天提出申請，逾時恕不受理。 

2. 申請單位須於展前7天提供展場規劃圖給該公司，以利作業。 

3. 於南港展覽館１館展出之廠商，展覽結束前30分鐘，請將光纖網路數據機交至1 樓 西側 P 區貨車出入口或 4 

樓東側 R區貨車出入口，辦理退機手續，未辦理退機手續前，請自行保管話機，以免遺失。 

4. 電視播放服務部分，可逕向中華電信公司申請使用數位電視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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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7 

 
請填寫本表後，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掛號寄至： 
11011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5 號 2 樓 
外貿協會展覽五組 李菁楨小姐 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852 
E-mail：energy@taitra.org.tw 

截止日期 
112 年 9 月 8 日 

攤位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展品押稅進口申請表 

 

本公司參加 112 年 10 月 18 日至 112 年 10 月 20 日於南港展覽館２館 舉辦之  2023 年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及台

灣國際淨零永續展，擬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國家名）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指名空運或海運）方式進口展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展品名稱及型號）參展，並檢附產品型錄、裝箱清單及發票影本如附，敬請 惠予便利參加該展，辦理參展品押

稅進口手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 
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

參展公司統一編號：  

參展公司名稱： 負責人：  

參展聯絡人：  

電話：（ ）  行動電話：   

 

委任報關行公司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聯絡人： 電話：  

傳真：    E-mail：        

 

通關地點(請擇一勾選) 

o 財政部關務署 基隆關     o 財政部關務署 台北關 

o 財政部關務署 台中關     o 財政部關務署 高雄關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 
 
 
 

請自行影印存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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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8 
請填寫本表後，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掛號寄至： 
11011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5 號 2 樓 
外貿協會展覽五組 李菁楨小姐 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852 
E-mail：energy@taitra.org.tw 

截止日期 
112 年 9 月 8 日 

攤位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保稅展品通關參展申請書 

 

本公司參加 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舉辦之 2023 年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及台灣國際淨零永續展，擬以保稅方式進口展

品，本公司同意確實遵守中華民國海關規定，包括下列重點： 

(1) 保稅展品以  貴會為收貨人。 

(2) 保稅展品不在展場銷售、耗用（包括試飲、試食）。 

(3) 保稅展品展畢，須全數交由  貴會之指定報關行辦理回儲展場保稅倉庫後，方得辦理通關進口或復運出口手續。 

(4) 保稅展品於展後 3 個月內須辦理展場保稅倉庫出倉結案手續，如有逾期，保稅展品任憑  貴會依法辦理。 

(5) 本公司將按  貴會保稅倉庫倉租計費標準及  貴會指定報關行各項服務及代繳稅捐計費標準，在規定期限內付費。 

 

此 致 

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

 

        參展公司統一編號：  

        參展公司名稱：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參展聯絡人：  

        電話：（ ）  行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
 
※ 敬請詳閱此申請書並簽署後，連同保稅展品通關文件（包括提單、商業發票及裝箱清單等）一併寄送本會指

定報關行(紳運、長榮兩間擇一)。 

※ 本申請書若未經貴公司簽署，恕不受理有關保稅展品倉儲及展出事宜。 

 

 

請自行影印存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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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9 

國內參展廠商邀請國外買主來臺觀展優惠服務規範 

一、經費來源 

    由「經濟部 112 年度加強提升我國展覽國際競爭力方案」經費支應 

二、申請資格 

  「2023 年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」國內參展廠商 (不包括媒體區參展廠商)。 

三、買主優惠服務名額及申請開放時間 

(一)參展廠商依租用攤位數，可申請買主優惠服務名額如下表： 

攤位數 可申請名額 

1 至 2 個 4 

3 至 4 個 6 

5 至 7 個 8 

8 個(含)以上 10 

 (二)開放申請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112 年 9 月 18 日(星期一)止，依申請時間順序審核，額滿提前截止，不另通

知。 

四、優惠服務對象資格及審核 

(一) 申請優惠服務之來臺觀展買主必須為外國籍 (持有外國籍護照，恕不接受居留證件)，所屬企業之營業項

目須與太陽光電、風能、氫能、電動車、儲能產業相關，該企業亦不能為臺灣廠商之母公司、海外分

公司或子公司以及代理品牌之廠商。 

(二) 受邀之已開發國家/地區買主所屬企業年營業額須達 30 萬美元以上；或新興市場之國外買主所屬企業年

營業額達 10 萬美元以上。「新興市場國家」係指「已開發國家/地區」除外之其他國家。 

「已開發國家/地區」係指世界銀行公布高所得國家/地區 (High income countries) (2021 年 6 月)：

奧地利、比利時、汶萊、加拿大、智利、克羅埃西亞、捷克、丹麥、愛沙尼亞、芬蘭、法國、德國、

希臘、美國、匈牙利、冰島、愛爾蘭、以色列、義大利、日本、南韓、科威特、拉脫維亞、立陶宛、

摩納哥、盧森堡、香港、澳門、澳洲、荷蘭、紐西蘭、挪威、阿曼、波蘭、葡萄牙、波多黎各、卡

達、沙烏地阿拉伯、新加坡、斯洛伐克、斯洛維尼亞共和國、西班牙、瑞典、瑞士、巴林、阿拉伯聯

合大公國、英國與烏拉圭等。 

(三) 每家外商公司僅能接受 1 家參展廠商之邀請，針對同一家外商公司，亦僅能申請 1 位買主優惠服務，

均不可重複。如有重複，申請時間較晚者(以系統顯示時間認定)將不予核准。如發現同一家外商公司申

請獲核之買主名額超過 1 名時，主辦單位外貿協會(以下簡稱本會)有權撤銷超過規定名額之核准，參

展廠商不得異議。本諸誠信原則及經費有限，以期增加邀請國外潛在買主來臺觀展採購，敬請配合。 

(四) 買主資料僅供本會審查之用，不對外公開。 

(五) 本會將查核買主資料正確性並保留最終審核權。申請資料經審核無誤後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發出買主

申請審核結果通知函。 

(六) 經核覆同意後，買主資料(包含公司名稱及買主姓名)即無法更改。如欲變更，須刪除後重新申請，原

核准函予以作廢。 

 

五、優惠服務內容 

(一) 優惠服務期間:展前一天加上展覽期間(本展為 112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0 日之間)，最多 4 個晚上之

合約單人房型住宿。 

(二) 優惠金額: 以新臺幣 1.5 萬元(含稅)為上限（含合約飯店住宿費用及機場接送，但不包括住宿期間餐



 

79 

飲、電話等其他費用，請務必轉告買主），採實報實銷。 

(三) 住宿飯店：接受優惠服務買主僅限住宿於本展指定之合約飯店，廠商收到核准函後，須憑該函逕洽合約

飯店聯絡人完成訂房作業，住宿報銷單據將由合約飯店收齊後逕向本會請款。指定之合約飯店一覽表

請見：【國內廠商申請國外買主補助系統】→【合約飯店一覽表】。 

六、申請步驟 

(一) 請逕至「智慧能源週」官網中文首頁https://www.energytaiwan.com.tw/zh-tw/index.html  點選上

方【參展廠商登入】，輸入帳號及密碼後，進入【廠商專區】。在【展覽相關作業】項下，點選【廠

商線上申請系統】。 

(二) 點選左方【申請國外買主補助系統】，進入申請頁面，點選【我要申請】，依頁面指示請務必填列所

有買主基本資料欄位，完成申請即可。 

(三) 完成線上申請後，將於 2 週內收到電子郵件核覆結果。 

(四) 廠商或買主自行憑核准函向本展合約飯店訂房，訂房買主之姓名及其公司名稱須與核准函相同。 

七、優惠服務報銷所需文件(請務必詳閱) 

請轉知接受優惠服務之買主退房前須提供下列資料給指定合約飯店，飯店應於展後1個月(112年11月21日)

內檢附相關單據及文件向本會報銷: 

(一) 買主之外國籍護照影本(姓名須與買主參觀證及核准函所列相符；恕不接受如綠卡等居留證件)； 

(二) 買主參觀證影本(International Visitor；公司名稱及姓名須與核准函所列相同)； 

(三) 飯店消費明細單據正本(含機場接送派車單正本)，單據上務必有買主簽名； 

(四) 買主觀展後問卷調查表(飯店提供給買主填寫，須詳細填寫觀展後預計採購金額，如無填寫則不予核

銷)。 

※如買主未能提供上述資料，將無法獲得住宿優惠，敬請各位廠商務必轉告買主。 

八、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

(一) 國外買主參觀證(International Visitor)影本為報銷之必要文件，使用其他證件將不予核銷。請勿提

供參展廠商證（Exhibitor）/國內業者參觀證(Local Visitor) /貴賓證(VIP)供買主使用，若買主未能提

供國外買主參觀證，該買主住宿費用將無法核銷。買主公司名稱、人名須與核准函所列、買主參觀

證、護照上相符，否則無法核銷。 

(二) 更換買主公司或買主公司更換人員：請電話通知並 email 本會承辦人欲更換之買主姓名，待收到原

買主之不核准通知後，須刪除後重新申請，之後將會收到更新後之買主核准函，再逕行提供予飯店抽

換原先之核准函。若無事先通知造成核准函買主公司名稱或買主姓名與入住買主不同，將無法予以核

銷。 

(三) 買主因故無法前來：請依各飯店規定提前取消訂房，若未及時告知飯店，所衍生之相關費用概由買

主自行負擔。 

(四) 改變住宿房型：買主可選擇入住合約房型以外之房間，但所產生之費用差額、非優惠服務項目之其他

費用及核銷時因單據不足所衍生之費用等(如買主未簽名之房費帳單、接送機派車單等)均須由買主自行

負擔。 

(五) 優惠服務金額採實報實銷制，不同買主之個別花費，不可合併計算。核准函所列之買主本人若有同行

共住者，亦須提供同住者之外國籍護照影本、買主參觀證影本、買主觀展後問卷調查表，其合約雙人

房型住宿費用方得認列至該核准函之買主優專總金額新臺幣 1.5 萬元(含稅)額度內。 

 

 

九、本案承辦人 

外貿協會 展覽業務處 展六組 高毓姝 小姐 
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766；E-mail: yushu@taitra.org.tw  

    展覽相關業務： 

外貿協會 展覽業務處 展五組 張菀芩 小姐 
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856；E-mail: carolchang@taitra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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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展 覽 前 

重新申請其他買主 

參展商收到 
審核同意函 

(e-mail電子檔) 通過 

未通過 

參展商憑審核同
意函向指定合約
飯店訂房，飯店
向買主做訂房確
認。 

指定合約飯店
向本會請款 
(檢附相關單據

及文件) 

單據核銷無
誤，本會將撥
款予指定合約
飯店。 

 
參展廠商 
線上申請 

展 覽 後 
時間 展 覽 前 

重新申請其他買主 

參展商收到 
審核同意函 

(e-mail電子檔) 通過 

未通過 

參展商憑審核同
意函向指定合約
飯店訂房，飯店
向買主做訂房確
認。 

指定合約飯店
向本會請款 
(檢附相關單據

及文件) 

單據核銷無
誤，本會將撥
款予指定合約
飯店。 

 
參展廠商 
線上申請 

展 覽 後 

廠商 帳號/密碼 查詢： 

外貿協會 展覽業務處 展八組 林湘羚 小姐 
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982；E-mail：h298@taitra.org.tw 

 

※本專案申請流程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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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0 

廠商參展證實名制申請 

(一) 本展「參展公司識別證」原僅印製參展公司英文名簡稱，為方便參展廠商及買主於展場洽談識別方便性，本展

將在參展證加印參展廠商工作人員姓名，讓參觀買主能夠更明確的找到接洽窗口。 

(二) 此外，為使參展商及參觀買主雙方在展覽現場都能快速搜集對方聯絡資訊，可於展覽網站右上方下載展覽App

後，使用APP內建的「參觀證掃描器功能」，互相掃描對方證件上的QR CODE，即可將對方的基本資料匯入

APP搜集器中，現場即可檢視。若未填寫參展人員姓名之廠商，參展證將僅印製公司英文名及國別。 

註：若參觀買主為現場換證，約1星期後才會更新基本資料內容。展場即時資料僅適用於已預登之買主。 

(三) 建議參展廠商可於展覽官網的線上申請系統，填寫參展人員姓名及正確聯絡資訊，提升展場洽談效率！詳細申

請步驟請參考下方圖文說明。申請截止日期為2023年9月29日(五) 
 

1. 登入 My Energy Taiwan > 點選線上申請系統 

2. 點選必要申請項目裡的「參展證申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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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按「新增一筆」後，即可填入工作人員資料，中英文皆可。 

 

註：若可免費申請數量不敷使用，請與李菁楨小姐聯繫加購，每張申購費用新臺幣 200 元整。 

電話: (02)2725-5200#2852 

E-mail: energy@taitra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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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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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2 
 
 
 



 

85 

附件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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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4 
 
 
 




